
教務處註冊組113.03印製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3年九年級各項升學綠皮書 

 

 

【本手冊請同學妥善保留至已錄取學校並報到完成】 

手冊內容 頁碼 

重要提醒暨家長簽名回條 

(回條需於 4月 08日(一)中午前繳回) 
P.1 

弘道國中 113年「會考後」升學行事曆 P.3~4 

113學年度臺北市「優先」免試入學(每人擇 1校報名) P.5~6 

113學年度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每人填 30個志願) P.7~8 

113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每人選填 30個志願) P.9~12 

113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北中南各區擇 1校報名) P.13~15 

113學年度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相關資訊 

(育成高中、西松高中、海大附中、中正高中) 
P.16~17 

附表 備註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名表暨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 小心拆下 

可直接使用 (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名表暨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 

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 

已於其他管道

報到且確定不

報基北免試者，

請於 6 月 21 日

(五)下午 4：00

前交回教務處。 

如有任何報名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 學校的選擇與志願的排序，可洽輔導室 

★因入學管道多元，請同學依據個人需求詳閱校內升學行事曆及各招生簡章★ 

★升學報名資料若需學生、家長簽名者，請務必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簽全名★ 

升學時程或內容若有更動，以註冊組最新公布時程為準 

訊息將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適性入學專區」-「升學公告」   

重要資料!!必看 

如果不翻開詳閱，恐

會影響升學權益 

本手冊可解決大部

分升學問題，請務

必詳閱，不懂再電

洽註冊組詢問!#220 



【重要觀念】釐清 

二、變更就學區 

(一)何謂變更就學區? 報考基北區以外的高中職(如:因為搬家，要去念宜蘭的高職)。 

(二)我原本住臺北市，要搬家去三重，需不需要申請變更就學區? 
若同學要報考的學校是位於臺北市、新北市或基隆市的高中職，不需要申請變更就學
區， 若要報名這三個縣市以外的高中職，請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變更就學區。 

(三)變更就學區之後，國中教育會考在哪裡考? 

一樣在臺北考區考試，只是之後申請的學校是「臺北市、新北市或基隆市以外」的高中職， 不
影響會考應考地點。 

四、五專優先免試v.s.五專聯合免試 

(一) 五專優先免試：優先是指「時程上的優先」，時程比五專聯合免試早辦理招生。 

   1.管道內含部分國立大學，全臺一區，每位學生可選擇 30個志願，系統分發。 
  2.部分學校會採計會考成績。 

(二)五專聯合免試：分為北區、中區、南區，各區招生學校不同 

   1.每位學生可於一區內選擇 1所學校。 
2.若學生北中南三區都有喜歡的學校，一次可報 3所，填 3張報名表，但最後只能選擇一 
區內的學校作報到(三區同時報名、放榜與報到)。 
 

一、教育會考≠免試入學 

(一)教育會考(學力品質)：是政府為瞭解且確保國民中學學生學力品質，除特殊原因外每位學生

應參加教育會考。 

(二)免試入學(升學管道)：代表「除了學力品質測驗(會考)之外，不需要再另外透過其他考

試」即可申請入學，部分免試入學管道中的「比序項目」會納入會考結果。 

(三)綜上，學生沒有參加會考，依然可以報名免試入學管道，只是在跟別人分數作比序時，在比

較會考結果上較為吃虧(因為大部分學生都有參加會考)。倘若有考教育會考，卻沒有報名免試

入學升學管道，學生「依然沒有學校可讀」。 

以上僅作大略說明，詳細請參考各管道簡章，請先仔細閱讀簡章，有疑問再電洽註冊組詢問! 

三、臺北市優先免試v.s.基北區免試入學 

(一)臺北市優先免試：優先是指「時程上的優先」。 

1. 此管道僅有「臺北市國中應屆畢業生可參加」，招生學校也只限「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 

2. 其中分第一類與第二類。第一類招生學校為私立高中職學校，第二類招生學校含公立與

私立高中職學校。 

3. 每個學生可選填1個學校作申請，第二類公立學校招生會採計基北區免試入學比序原則。 

(二)基北區免試入學：即大家最熟知的線上選填30個志願，依照比序原則系統分發。 

1. 此管道是所有升學管道中「最後一個」。 

2. 每人可選填30個志願，選擇學校是屬於基北區範圍內之公私立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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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 
一. 九年級應屆畢業生應按照『校內報名』之期程進行各項報名作業。 

二.基北區免試入學(高中職)將在 6月 21日(五)12：00公佈最終招生名額及學生個人序位，隨即開始正式

選填志願，選填志願在 6月 27 日(四)中午 12:00結束，由學生自行使用專用紙張列印正式報名表，正

式報名表一經列印則不得更改任何志願，請同學特別注意! 

   【注意】 (1)無法自行列印正式報名表者，請學生先確認已完成選填並自行封存志願(即按下正式列印)

後，再攜帶經家長簽名之志願草稿與專用紙張至註冊組協助列印(注意!!!校內協助列印時

間:6月 25-26日(二、三)上午 9-12點至下午 1-4 點前)。 

(2)考生及雙方家長均需簽中文正楷全名(不可蓋章)，正式報名表不得塗改，簽名時倘有一方

家長無法簽名，請其中一位家長簽兩次自己的名字並註明原因。 

例如：家長簽名：王弘道 、王弘道(單親),並於指定期限內繳回教務處註冊組。 

(3)專用紙張將於畢業前夕發予各班同學。 

四.重要!!在 6月 21日前經由各項入學管道確認錄取且完成報到，確定不參加基北區免試入學分發者(確認

不填 30 個志願)請簽妥「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本手冊後面附表、簡章附件或網路印) ，

最遲於 6 月 21日(三)下午 4:00前將切結書交到註冊組。 

 ※例如：我已經考上某高中體育班(或科學班/或臺北優免/或五專優免/或私立學校)，確認報到且不參

加基北免試選填 30個志願，我必須在 6月 21日前繳交「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 

五. 畢業典禮(6月12日星期二)，畢業後請密切注意各項升學作業期程。 

 

★由於今年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報名時間於畢業典禮後，屆時為配合各項入學報名

作業需要，本校會根據學生留下的緊急聯絡電話於必要時聯絡，感謝! 

 

 

 
 

 

 

 - - - - - - - - 請沿線撕下由升學股長收齊後於 4 月 08 日(一 )中午前全班繳回- - - - - - - - -   

 

茲已詳閱此份「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13年九年級各項升學報名手冊」，並將督促孩子如

期完成各項報名手續。   

班級  座號  
學生

姓名 
 

 

◆家長簽章:               113 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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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3 年 5/18-19 會考後升學行事曆(依各項入學管道) 
弘道國中註冊組 113.03.27製作 

項目 時間 重要行事 注意事項 

北區 

藝才班 

甄選入學 

6 月 07 日(五)16:00 前 藝才班甄選入學--校內報名日期 

＊需參加 113 年度藝才班術科考試且通過鑑定 

＊請將報名表及報名費 280 元(自備零錢)交至註

冊組 

＊藝才班(獨招學校)相關報名事宜請詳閱各校簡

章 

6 月 20 日(四) 寄發志願選填通知單至考生 email 

詳細時段)依各校規定辦理 
7 月 09 日(二)11 時起 藝才班分發、放榜 

7 月 10 日(三)12 時前 藝才班報到 

7 月 11 日(四)16 時前 藝才班放棄期限 

專業群科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5 月 20 日(一) 臺北市、新北市專業群科特招—公布術科成績  

6 月 14 日(五) 臺北、新北專業群科特招—放榜 請務必於報到時間內自行前往報到。 

6 月 17 日(一)9-12 時 臺北、新北專業群科特招—報到 

6 月 18 日(二) 11 時前 

臺北市專業群科特招—正取生放棄 

新北市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正取生放棄、備取放榜遞補報到 

若確定不報到，請務必於截止時間內自行前往申請聲

明放棄。否則將不能再參加後續升學管道。 

產業特殊 

需求類科 

優先入學 

5 月 20(一) 12：00 前—校內報名日期 
(中)低收入戶、失業勞工、特殊境遇家庭、育幼院童、

軍公教遺族、農漁民、身心障礙人士、原住民之子女

才可報名 

6 月 14 日(五) 9:00 放榜 

6 月 17 日(一)  錄取生報到(9-12 時、14-16 時) 

6 月 18 日(二) 12：00 前 已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期限 

技優 

甄審 

入學 

5 月 06 日(一)- 20(一) 下午 5 時前 網路填寫報名資料 
5/20(一)12 時前洽輔導室資料組報名。 

報名相關問題請洽輔導室資料組（分機：620） 
6 月 14 日(五) 11 時  放榜 

6 月 17 日(一) 9-12 時 報到 

體育班暨

運動績優

生(獨招) 

7 月 11 日(四) 報到 運動績優生甄試及體育班甄選入學相關問題請

洽學務處體育組（分機：370） 7 月 15 日(一)14 時前 正取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期限 

教育會考 6 月 07 日(五)8 時網路公布成績、當天發放會考成績單 
成績可當日自行上網查詢，會考成績單由學校統一發

放 

臺北市 

優先免試 

5 月 20 日(一) 

第

一

類 

網路志願選填與報名 

(單一志願，限擇定一校報名) 

連結：弘道首頁→教務處註冊組→升學常用連結→7.

臺北優免 (登入後進行選填志願) 

5 月 21 日(二) 

10:00 前繳報名表及

費用 

校內報名截止 

請同學依指定時間，至註冊組繳交正式報名表及

報名費 100 元 ★請自行在家列印正式報名表，

考生及雙方家長簽全名後，於左述時間內繳回教

務處註冊組。 

5 月 27 日(一)11：00 放榜  

5 月 28 日(二) 登記、公開抽籤、撕榜、報到 
9-10 時登記，10-12 時公開抽籤、現場撕榜(撕榜視同

報到) 

6 月 11 日(二) 已撕榜(報到)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08 時-12 時親自至各招生學校辦理 

已報到且未放棄者，不得報名第二類及基北區免試入

學 

6 月 07 日(五)參照會考

成績至 6 月 11 日(二)14

時前 

第

二

類 

網路志願選填與報名 

(單一志願，限擇定一校報名) 

連結：弘道首頁→教務處註冊組→升學常用連結→7.

臺北優免 (登入後進行選填志願) 

6 月 12 日(三) 

12:00 前 

校內報名截止(當天為畢業典禮，欲報

名同學，典禮一結束務必至教務處繳

交報名表) 

請同學依指定時間，至註冊組繳交正式報名表及

報名費 100 元 ★請自行在家列印正式報名表，

考生及雙方家長簽全名後，於左述時間內繳回教

務處註冊組。 

6 月 17 日(一)10:00 公告分發序 11 時分發序結果複查(請親自前往招生學校辦理) 

6 月 18 日(二)9-10 時 登記、撕榜、報到 9-10 時登記，10-12 時現場撕榜(撕榜後視同報到) 

6 月 18 日(二)13-15 時 已撕榜(報到)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13-15 時親自至各招生學校辦理 

已報到且未放棄者，不得報名基北區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

入學 

6 月 19 日(三)08 時至 

6 月 21 日(五) 12 時 

 

網路填寫報名表再 

自行個別報名 

※基北區招生學校為『中正高中』、『育成高中』、 

『西松高中』、『海大附中』四所學校。 

※此為「個別報名」，請自行網路填報並個別繳件報名。 

※實際測驗、選填及報到時間請依簡章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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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日)上午 測驗(詳閱簡章)  

※6/22(六)8 時開放線上列印准考證 

※注意：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之志願選填系統與基

北區免試入學系統相同，且志願也與基北區免試入學

30 個志願排在一起!!!(即有報名此管道的同學，志願表

上可選填 30+1 個志願) 

6 月 24 日(一) 17 時起 網路查詢成績 

6 月 26 日(三)  14 時前完成志願選填 

7 月 09 日(二)11 時 
放榜 (與基北區免試同步) 

7 月 11 日(四) 9-11 時 報到 (與基北區免試同步) 7 月 15 日(一)14 時前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基 

北 

區 

免 

試 

入 

學 

6 月 11 日(二)8 時至 

6 月 18 日(二)12 時止 

第 3 次志願模擬選填試探與輔導 在家自行練習，模擬志願會保留至正式選填 

6 月 21(三) 12 時開始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開放個人序位查詢  

6 月 21 日(五) 12:00 

     ｜ 

6 月 27 日(四) 12:00 

6/21 網路正式選填志願開始 

    ｜ 

6/27 中午 12 時網路正式選填志願結束 

★選填網址路徑：弘道首頁→(教務處註冊組→

升學常用連結→3.(志願選填)基北區免試  

要報名免試入學者務必要上網選填志願，注意!注意!

按下列印後，志願立刻鎖住不得再修改，請仔細考慮

後再列印。 

1.家中沒有電腦者請攜帶志願表草稿(家長須簽名)及

專用紙至註冊組列印。 

2.正式報名表需使用專用紙張列印，學生及家長簽名

確認，不報名者需附上「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

結書」，（本手冊後有附）家長雙方均需簽全名，正式

報名表不得塗改! 

6 月 25-26 日 9-12 時至

13-16 時止 
註冊組協助列印志願表，僅在此期間內協助列

印，敬請配合。 

請攜帶專用紙 及 經家長確認並簽名之志願表(草稿) 

因特殊原因需提前繳交者，僅限於 6/25-26 繳交 

6 月 27 日(四) 

10：00-12：00 

繳交正式報名表 

校內報名繳件 

★請務必依照校內報名時間繳件!★(專用

紙張將於畢業前夕發予各班同學)各班繳

件時間如下： 

901~907 → 10:00~11:00 

908~914 → 11:00~12:00 

請各班依左述時間返校繳交正式報名表及報名費

230 元 

★自行在家使用專用紙張列印正式報名表，於左述

指定時間內返校報名。 

★無法自行列印者，請學生確認已完成選填並自行

封存志願(按正式列印)後再攜帶經家長簽名之志願

草稿及專用紙至註冊組列印【返校列印時

間:6/25-6/26 早上 9-12 時至下午 1-4 時止，其餘時間

一概不接受】 

★考生及雙方家長均需簽中文正楷全名(不可蓋

章)，正式報名表不得塗改。 

7 月 09 日(二)11 時 基北區免試入學放榜 
1.各招生學校網頁及校門口公告錄取名單。 

2.由網站查詢，查詢網址：https://ttk.entry.edu.tw 

7 月 11 日(四) 9 時至 11 時錄取生報到 請依各校報到時間前往報到 

7 月 15 日(一)14 時前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申請截止 填具「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五專聯合

免試入學 

(北區) 

6 月 24(一)-25(二) 

下午 4 時前  
校內報名繳件 依簡章自行將報名表及報名費交至註冊組 

7 月 05 日(五) 寄發現場登記分發通知單 由各五專寄發至報名表之通訊地址 

7 月 10 日(三)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詳細時間及地點請參閱各五專寄發之現場登記分發通

知單，攜帶通知單及身分證明文件前往辦理 7 月 15 日(一) 12:00 前 錄取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五專優先

免試入學--

全國一 

 

 

5 月 20 (一)至 

5 月 21 日(二) 

                  

校內報名繳件日期 

依簡章自行將報名表件及報名費繳交至註冊組 

 (一般生報名表為白色；特種生報名表為黃色)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請詳閱簡章內容 

5 月 29 日(三)10 時至 

6 月 05 日(三)17 時前 
登記志願系統操作練習 

網址路徑：弘道首頁→教務處註冊組→升學常用連結

→8.五專優先免試 6 月 06 日(四)10 時起至 

6 月 11 日(二)17 時前 
完成網路志願選填(不分區域，可選 30 個志願) 

6 月 14 日(五)9 時起 網路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查詢 
網址同選填網址 

6 月 18 日(二)14 時前 錄取報到 及 放棄錄取截止 
請參閱簡章各校說明 

★請同學依照「校內期程」進行報名，只要有任何報名細節不確定，請洽教務處註冊組張組長。 

★若時程有更動，請以註冊組最新公布時程為準，訊息將公告於各班「公告欄」及本校網站首頁「教務處

公告」及「升學入學專區」-「升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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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 

※學生需自行上網選填志願及列印報名志願表，惟每位學生僅能選報 1所學校，選填志願完成並於系統頁

面上確認送出後，即無法再次修改志願內容。 

 第一類 第二類 

說明 招生學校涵蓋臺北市部分私立高中高職 招生學校涵蓋臺北市部分公立及私立高中高

職，且第二類比序方式同基北區免試入學 

主委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02-2722-6616分機 201 

招生學校 請參閱簡章 

注意事項 
 第一類或其他招生管道錄取已報到且

未放棄者不能報名 

志願選填 單一志願，限擇定「一校」報名，不選填科別 

報名方式 自行網路選填及列印報名志願表 

報名網址 
可從學校’網站教務處註冊組中點選升學常用連結 7.臺北市優先免試入學或於搜尋

引擎尋找「113 臺北市優先免試入學」 網址：https://113priorefa.tp.edu.tw 

系統帳密 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報名系統相同 

正式選填時間 
5月 20日(一)上午 9:00 

開始選填志願 

6月 3日(一)08:00至 

6月 11日(一)下午 17:00止 

校內繳件時間 

（繳至註冊組） 

5月 21日(二)上午 10:00前 

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 100元 

6月 12日(三)上午 12:00前 

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 100元 

報到方式 

(請詳閱簡章) 

113年 5月 28日(二)9：00起 

登記、公開抽籤、現場撕榜、報到 

113年 6月 18日(二) 9：00起 

登記、現場撕榜、報到 

報到生放棄資格 113年 6 月 11日（二）8:00~12:00 止 113年 6 月 18日（二）13:00~15:00 止 

1. 請自行參閱優免簡章裡的細節(招生學校、招生名額、比序方法)。 

2. 請自行列印正式報名表(若在家無法自行列印者可至教務處列印)，一旦列印後就無法再更動志願 (所

以請勿在尚未確定志願前自行列印，一經列印，系統直接上鎖)。 

3. 簽名:禁用鉛筆  請簽中文正楷全名  需兩位家長簽名 ○4 禁止蓋章 ○5 禁止用修正液(帶)塗改 

4. 第二類正式選填時間從 6月 3日(一)起，請先完成志願選填但不列印（確定不會再修改的話可以直接

印），6 月 7日(五)可參照會考成績並再次確認志願、列印報名表、雙方家長及學生簽名，請務必於 

6月 12(三)上午 12：00前將『正式報名表』及報名費交至註冊組。 

5. 錄取且確認報到後，請簽妥基北區免試「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並盡速將切結書交到教務

處註冊組。 

★ 正式完成報名之「自我檢核」共 6 項(請打 v)： 

 1 知道如何登入系統   2 已完成志願選填        3 已列印『正式報名表』 

 4 父、母均已簽全名   5 已至註冊組繳交『正式報名表』、「報名費」，領取收據完成報名 

 6 撕榜報到後已至註冊組繳交基北區免試入學『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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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報名【提醒】 
 
一、操作流程手冊(步驟教學版)：將置於學校首頁「教務處公告」以及「適性入學專區 與 升

學公告」內 

二、臺北優先免試帳號密碼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平台(即選填 30個志願的那個平台)相同。倘

若忘記密碼，必須請師長進入基北區免試入學平台協助還原密碼(身分證後 4碼+出生月

日 4碼)，重新登入基北區免試入學平台修改新密碼後，再用新的密碼至臺北市優先免

試平台登入。(即臺北市優先免試平台的帳密是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平台連動) 

三、特別注意： 

(一)報名表上不得有任何塗改 

(二)條碼不能糊掉 

(三)學生及家長雙方要簽中文全名，不能用鉛筆、不能蓋印章、不能簽英文與單一姓氏。若家

長一方因故無法簽名，請可簽名的家長簽自己的名字兩次，並註明原因(離婚、單親、

歿、工作出差、出國……等合理原因) 

 

臺北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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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 弘道國中校內報名繳件注意事項 

※【集體報名重要期程】 

※【繳交資料及網路志願選填提醒】 

1. 選填志願網址：https://ttk.entry.edu.tw (與志願模擬選填網址相同，密碼忘記請洽導師、

各班輔導老師或教務處註冊組還原密碼)。 

2. ★本次正式選填作業志願報名表需使用「報名專用紙」並以「雷射印表機」列印，可先用普通

紙張列印測試，確認列印正常無誤後，再使用「報名專用紙」列印，列印後便不得更改志願序。

如家中無印表機，可攜帶「報名專用紙」與「經家長簽名之志願草稿」於 6 月 25-26 日上午 9-12

時至下午 1-4時前返校至教務處列印(因同時間仍有其他升學報名作業，因此若需要協助，務必

於規定時間內返校，另返校前需先確認已封存志願<即按正式列印>)注意選填志願系統開放時間

為 6 月 21日(五)中午 12：00 起，有特殊原因需提前繳交志願表僅限 6月 25-26日兩日內繳交。 

3. ★「報名專用紙」將於畢業前夕發放給各位同學，每人只有 1張，請妥善保存。 

4. ★正式報名表務必由學生本人及家長雙方簽中文正楷全名，簽名時倘有一方家長無法簽名，請

簽名家長簽兩次並在一邊註明原因，例如：家長簽名：   王弘道   、   王弘道(單親) 不可

使用鉛筆簽名，亦不可塗改、修正、汙損、蓋章，由學生本人或家長親自返校繳件(含報名費 230

元及正式報名表)。 

5. 請按照各班指定時間返校繳交「正式報名表」及「報名費」。 

6. 重要!!!已於其他升學管道(如優免、體育班、五專等管道)錄取且完成報到者，須完成放棄手續

才能選填基北免志願並報名 

※※※不報名基北區免試的學生，6/21(四)下午 4:00前請繳交家長雙方皆簽名之「不參加免試

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簡章附件七 P127 或升學綠皮書內附表撕下直接使用)。 

7. 高中、高職可以混合填選在不同志願序，至多可選填 30 個志願。選填高職或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學校，可填選同校多個類科，其志願序連續填寫時視為同一志願，積分相同。若其中穿插其他

學校科組時，則視為不同志願，志願序積分不同。各高中高職所附設之進修學校(進修部)視為

獨立學校，無法與該校其他類科視作同一志願序而連續填寫之。 

高中職免試入學 期程 

第 3次志願模擬選填 
6月 11日(二)8：00至 6月 18日(二)12:00止 

(模擬志願序將保留至正式選填時，以供留用或修改) 

正式網路選填 

開放個別序位查詢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 
6月 21日(五)中午 12:00至 6月 27日(四)中午 12:00前 

列印正式報名表 

學生自行使用「報名專用紙」列印 
1.用專用紙列印前請先用白紙試印!!調整無誤後再用專用紙印。 

2.若需協助列印請於 6/25(二)-6/26(三)上午 9-12 時至下午 1-4 時前攜帶「報名專

用紙」與「經家長簽名之志願草稿」返校至教務處列印[返校前請先確認已封存志願<

即按正式列印>] ) 

3.特殊原因需提前繳交志願表：僅限 6/25-6/26之上班時間繳交。 

校內報名繳件 
請依排定時段返校繳交 

6月 27(四)上午 10:00~12:00，地點：經緯樓二樓會議室 

上午 10:00-11:00 901-907班；11:00-12:00 908-914班 
放榜 7月 09日(二) 上午 11:00 

報到 7月 11日(五) 上午 9:00至 11:00 

放棄期限 7月 15日(一)14：0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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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況 

父___________、母___________ 

★特殊情況(只有一方家長可以簽名時) 

父/母________、父/母_________   (標註原因) 

原因類別：離異、單親、歿、死亡、出國、

國外工作、外地出差等。(依照各自原因填

寫) 

113 年基北區免試入學報名【提醒】 

一、系統操作流程手冊：將置於學校首頁「教務處公告」以及「升學入學專區-適性入學 與 

升學公告」內 

二、連結：學校首頁「升學入學專區」進入「常用連結」- 5.(志願選填)基北免試入學 

三、在系統中，填完志願序，務必按下「儲存鍵」，當確認列印時，系統會要求你再次輸入

密碼，輸入後你會看到熊貓出現，這時在按下確定列印時，即不可再變動志願序，註冊

組也沒有權限回復，因此請務必跟父母討論並仔細審慎作業。 HEY 熊貓在這↓↓↓ 

四、確認後會產生一個 pdf檔，這是正式的報名表 

此 pdf檔務必自行留存 

五、特別注意： 

(一)報名表上不得有任何塗改 

(二)條碼不能糊掉 

(三)學生及家長雙方要使用藍或黑色原子筆簽中文正楷全名，不能用鉛筆、不能蓋印 

    章、不能簽英文、不能單簽姓氏。 

(四)若家長一方因故無法簽名，請可簽名的家長簽自己的名字兩次，並註明原因(離婚、   

    單親、死亡、父親國外出差、出國…等) 

 

 

 

 

 

 

 

 

 

   

 

 

 

 

 

 

※完成正式報名前「自我檢核」(請打 v)： 

    1 已完成志願選填  

   2 已按正式列印並用普通紙張先試印正式報名表 (列印後不可再更改志願序) 

    3 已自行使用「報名專用紙」列印正式報名表   

    4 正式報名表學生已簽名、父母雙方已簽名(簽中文正楷全名，不能用鉛筆、不能蓋印章、無塗改) 

    5 正式報名表、報名費已繳回學校 或 因為確認有學校故已繳交「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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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名注意事項 
※【說明】 

一、五專優先免試中「優先」是指在「時間上」比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優先辦理。 

二、分兩階段報名(先紙本報名，再線上選填志願)，共計 41所招生學校，184個科(組)，

15,743個招生名額，特種生名額請參閱簡章中各校資訊。(招生學校請參閱簡章) 

三、網路選填志願 30個，以科組為單位，1科算 1個志願。 

四、會考採計：護理科及國立招生學校要採計會考；非護理科之私立招生學校自行決定是否

採計會考。 

※【集體報名】  
 1.校內收件時間：5 月 20 日(一)至 5月 21 日(二)中午 12:00前(切勿遲交)。  

 2.校內收件地點：自行繳至教務處註冊組。 

※【繳交資料】 
一、報名費 300 元。  

二、報名表 (請在報名表右上角，以鉛筆註記班級與座號)  

  1.注意報名身分類別(一般生報名表為白色，特種身分學生報名表為黃色，參閱簡章底附頁)  

  2.正面黏貼身分證或健保卡正面影本，請影印清楚後再貼上。  

  3.背面黏貼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及其相關證明文件。   

※五專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預計在 5 月 6 日當週發放，競賽項目獎狀請自行將正本與影本送

至註冊組檢核(需加蓋與正本相符章)並浮貼於報名表上。 

※以下已提醒多次，請立刻完成!!!!!!!!!!!! 

([1]若參加的競賽項目可採計積分的同學，請提早自行攜帶獎狀或得獎證明至各發獎狀的處室進行競賽

資料匯入，以利 5月時積分證明單的呈現。<例如: 臺北市 111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西區國中團體組非

音樂班競賽第 1名→至學務處訓育組進行競賽資料匯入>。  
[2]請家長務必進入「生涯領航儀表板」於「家長升學進路意見」點選「我要填寫」，點選孩子適合就讀

的學校類型，按下存檔，即完成。若要報名五專免試入學，請務必要填寫，因為家長、導師及輔導老師

三人若都有勾選，積分為 3分，少一人勾選，積分就會少，會影響比序與分發。) 
※簡章及報名表可上網下載雙面列印使用。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為全國一區，同學均可填寫 30 個志

願。報名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的同學，亦可同時報名「五專優先免試入

學」，但只能選擇其中 1所學校辦理報到。  

1.弘道國中之學校代碼為「353504」。  

2.學生本人、家長請簽中文正楷全名。  

3.特種身分（如原住民、身心障礙、派外人員子女…等）於報名表背面貼上證明文件影本。 

4.務必於 5 月 21 日(二)中午 12：00 前將志願選填正式報名表(含學生及家長簽名)繳回教務處

註冊組，並於 6 月 06 日(四)10：00起至 6 月 11日(二)下午 5：00 前完成網路志願選填。 

5.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6月 14日(五)上午 9：00起於網站上公告各科(組)分發錄取之錄取生名單。 

6.6月 18 日(二)14：00前依所錄取招生學校規定之報到時間完成報到，報到時務必帶「通知單」、

「畢業證書」及「身分證件」(請依簡章規定為主)。 

 
 

※繳交正式報名表前「自我檢核」(請打 v)：  

□確認可採計的競賽項目已至各處室進行資料匯入 

□家長、導師、輔導老師已進入「生涯領航儀表板」幫你點選適合就讀的學校類型 

□已確認『積分證明單』積分無誤且家長已簽名   

□相關證明文件已經準備好了     □已完成校內報名並繳費(5/20-21) 

□網路選填志願完成(6/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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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五專優先免試選填志願【提醒】 

一、選填志願操作流程手冊(步驟教學版)：將置於學校首頁「教務處公告」以及「升學入學

專區-適性入學 與 升學公告」內 

二、連結：學校首頁「教務處註冊組」進入「升學常用連結」- 8.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三、志願選填操作練習：113年 5月 29日(三)10：00至 6月 5日(三)17：00前。 

四、操作 9個步驟：○1 點選右上「考生作業系統」→ ○2 再點選「網路選填登記系統」→ ○3

登入帳號與通行碼 → ○4 強迫設定新的通行碼(密碼) → ○5 選填志願(可填 30個志

願，先點選查詢招生學校--選擇科(組)--點選紅色按鍵「新增」--白色按鍵為志願上下

移動--藍色按鍵為志願刪除) → ○6 左下第一個藍色按鍵是「暫存志願」 → ○7 確認後

「務必」點選紅色按鍵「確認送出志願序」→ ○8 送出志願前，需要再輸入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通行碼及驗證碼 → ○9 完成志願選填 

五、通行碼：即密碼，預設密碼為「身分證後 4碼+出生月日 4碼(共 8碼)」，第一次登入後

會強迫更改通行碼，★注意!注意!注意! 通行碼一旦忘記需向委員會申請補發(學校沒

有權限幫各位修改)，因為過程相當繁瑣，且只能修改「1次」，因此切勿忘記通行碼(可

以列印出來，以免忘記)。 

六、志願選填：可填 30個志願，一個科(組)就是一個志願，一校選了 3科，就是 3個志願。

記住一定要出現完成網路選填登記志願和產出志願表，才算報名完成!!再次提醒!暫存

志願不等於完成手續，一定要「確認送出志願」 及 「列印志願表」(此為正式志願表)

才算完成!!! 

七、特別注意： 

(一)報名表上不得有任何塗改(更不可以塗立可帶、立可白) 

(二)報名表上「條碼」不能糊掉 

(三)學生及監護人要「簽中文全名」，不能用鉛筆、不能蓋印章、不能簽英文 

(四)報名表請於 5月 21日(二)中午 12時前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請勿逾期)。 

(五)此入學管道報名資料與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相似度高，報名時，務必確認自己繳交的

報名資料表頭是「五專優先免試」，避免交錯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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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報名表範例(正面) 

 

記得要簽名(請使用原子筆簽中文正楷全名) 

 
學校代碼 353504 

1.有在積分證明單上的項

目就勾選國中學校證明單 

2.沒有在證明單的項目就

勾選浮貼證明文件 

3.沒有的項目則不用勾選 

 

 

 勾選已報考，准考證號

碼請填寫正確！ 

請於此處用鉛

筆書寫班號 
9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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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報名表範例(背面) 

(1) 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卡影本 

(2) 積分證明單一定要浮貼在這 

(3)有相關身分須貼影本才需要貼 

(4)浮貼其他證明文件，請務必於上方對應處書寫項

目與名稱 

 



- 13 - 

113 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名注意事項 

※【集體報名】→僅紙本作業 
 1.校內收件時間：6 月 24 日(一)至 6月 25 日(二)下午 16 :00前(切勿遲交)。  

 2.校內收件地點：自行繳件至教務處註冊組。 

 

※【繳交資料】  
一、報名費 300 元。  

二、報名表 (請在報名表右上角，以鉛筆註記班級與座號)  

  1.注意報名身分類別(一般生報名表為白色，特種身分學生報名表為黃色，參閱簡章底附頁)  

  2.可使用本升學綠皮書內附報名表(請小心拆下，勿撕破)。 

  3.正面黏貼身分證或健保卡正面影本，請影印清楚後再貼上。  

  4.背面黏貼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及其相關證明文件。   

※五專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預計在 5 月 6 日當週發放，競賽項目請自行將獎狀正本與影本送

至註冊組檢核(需加蓋與正本相符章)並浮貼於報名表上。 

※以下已提醒多次，請立刻完成!!!!!!!!!!!! 

([1]若參加的競賽項目可採計積分的同學，請提早自行攜帶獎狀或得獎證明至各發獎狀的處室進行競賽

資料匯入，以利 5月時積分證明單的呈現。<例如: 臺北市 111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西區國中團體組非

音樂班競賽第 1名→至學務處訓育組進行競賽資料匯入>。  
[2]請家長務必進入「生涯領航儀表板」於「家長升學進路意見」點選「我要填寫」，點選適合就讀的學

校類型，按下存檔，即完成。若要報名五專免試入學，請務必要填寫，因為家長、導師及輔導老師三人

若都有勾選，積分為 3分，少一人勾選，積分就會少，會影響比序與分發。) 
※簡章及報名表可上網下載雙面列印使用。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分為北、中、南三區，可跨區報名，

各區同學均可選擇報名 1所學校(若北中南區各報 1所即報 3 所，北中南三區同時放榜與報到，所

以最後只能選擇 1所學校報到)。 

※報名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的同學，亦可同時報名五專聯合免試入學，但若錄取超過 1個學校

時，只能選擇其中 1 所學校辦理報到。  

1. 報名之五專聯合學校之代碼（參閱簡章 VIII~X頁）請務必填寫清楚。  

2. 弘道國中之學校代碼為「353504」。  

3. 學生本人、家長請簽中文正楷全名。  

4. 7 月 5 日(五)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的分發通知單將直接寄到學生家中，通訊地址請務必填寫清楚

正確。  

5. 特種身分（如原住民、身心障礙、派外人員子女…等）於報名表背面貼上證明文件影本。  

6. 7月 10日(三)分發時務必帶「通知單」、「畢業證書」及「身分證件」(請依通知單規定為主)。 

 

※繳交正式報名表前「自我檢核」(請打 v)：  
確認可採計的競賽項目已至各處室進行資料匯入 

家長、導師、輔導老師已進入「生涯領航儀表板」幫你點選適合就讀的學校類型 
已確認『積分證明單』積分無誤且家長已簽名   

相關證明文件已經準備好了 

已至教務處註冊組完成校內報名並繳費  

確認錄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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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五專免試入學招生報名表範例(正面) 

 

    

 

 

 

 

 

 

 

 

 

 

 

 

 

 

 

 

 

 

 

 

記得要簽名(請使用原子筆簽中文正楷全名) 

 

寫家裡地址，現場登記分

發報到通知單會寄回家 
 

學校代碼 353504 

 

1. 有在積分證明單上的項

目就勾選國中學校證明單 

2. 沒有在證明單的項目就

勾選浮貼證明文件 

3. 沒有的項目則不用勾選 

 

 

勾選已報考，准考證號碼請填

寫正確！ 

 

務必填寫正確 請於此處用鉛

筆書寫班號 

91503 



- 15 - 

北區五專免試入學招生報名表範例(背面) 

    
     
 
 
 
 
 
 
 
 
 
 
 
 
 
 
 
 
 
 
 

 

 

 

 

 

 

 

 

 

 

 

 

應屆畢業生集體報名者(1)、(2)不需勾選 

應屆畢業生集體報名者(1)不必貼 

應屆畢業生集體報名者(2)不必貼 

(3)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卡影本 

(4)積分證明單一定要浮貼此項 

(6)浮貼其他證明文件，請務必於上方書寫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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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相關資訊 

 (育成高中、西松高中、海大附中、中正高中) 

(一) 【報名重要期程】 

項目 期程 

測驗報名 

採個別報名方式，一律上網(網址：http://ttk.entry.edu.tw)填寫報名表、繳交

報名費及上傳相關資料： 

一、網路填寫報名表期間： 

113年 6月 19日（三）8:00至 6月 21日（五）12:00止。 

 

報名應繳資料 

(1) 繳驗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正本)、學生證(正本)及國民身分證（或戶口

名簿）正本。 

(2) 網路列印之報名表、准考證及繳費單。 

(3) 報名費。 

(4) 特殊考生應檢附相關合法有效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乙份，正本驗後發還。 

(5) 特殊身分學生應繳交證明文件，未繳交者，一律視為一般生。 

＊請務必詳閱四校簡章(簡章可至本校「適性入學(升學簡章)」內下載) 

測驗日期 113年 6月 23日（週日）上午(詳見簡章) 

考試分數網路查詢 113年 6月 24日（一）17:00起(各校校網公告) 

志願選填截止 

★截止時間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同步★ 

1.選填時間:113年 6月 21日(五)12:00至 6月 26 日(三)14:00 前完成選填 

2.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同一網站選填志願，可以與基北免試志願混著填，只要列印出

一張報名志願表(含特招 1個志願及基北區免試 30個志願) 

★1特招志願+30免試志願=31個(但特招志願不算順序，故報名表上序號最多僅 30)  

 

列印正式報名表 學生自行使用「報名專用紙」列印。(和基北區免試入學在同一張專用紙上) 

校內報名繳件 

(請各班依排定時段 

返校繳交) 

6月 27 日(四)上午 10：00至 12:00 

地點：經緯樓二樓會議室 

上午 10:00-11:00 901-907班、上午 11:00-12:00 908-914班 

放榜 7月 09日(二)上午 11:00 

報到 7月 11日(四)上午 9:00至 11:00(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同步) 

報到後放棄截止 7月 15日(一)下午 2:00前(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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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報名等相關重要時程日期請務必詳閱簡章 

(二) 特招重要提醒： 

1. 一律「個別報名」。 

2. 各就學區考生請自行上網繳費、填寫報名表及上傳報名資料。 

3. 錄取門檻：（會考原始分數） 

(1) 中正高中：「英文科 A++」、「英文科 A+及數學科 A」符合其中一項。 

(2) 育成高中：國文寫作測驗四級分（含）以上。 

              英文科目成績達「精熟 A」等級（含）以上 。 

              數學科目成績達「基礎 B+」（含）以上 。 

(3) 西松高中：「英文科 A++」、「英文科 A+和數學科 A+」。 

(4) 海大附中:「 4科均達B以上」、「 3科均達B+以上」、「 2科均達B++以上」符合其中一項。 

4. 6月 27日(四)早上務必完成志願選填並自行使用「報名專用紙」列印正式報名表，學生、雙方家長

簽名，6月 27日(四)上午 10：00起依各班排定時間將志願表繳回學校教務處註冊組。 

  (選填網站同「基北區免試入學網站」，特招報名表和免試入學正式報名表合併在同一張。) 

5.有報名此管道的同學，基北區免試入學系統上志願最多可選『30(免試志願)+1(特招志願)』個，特招

志願放的位置不影響原免試入學 30個志願的順序。(例如：免試松山高中是第 4個志願，若將特招中

正高中放在松山高中志願的前面，松山高中仍屬第 4個志願，特招的志願屬於外加) 

  ★※正式報名前「自我檢核」(請打 v)： 

 確認會考成績已達門檻   

 已上網完成填報       

 已完成志願選填        

 已按正式列印並用普通紙張先試印正式報名表 (列印後不可再更改志願序) 

 已自行使用「報名專用紙」列印正式報名表  

 正式報名表已簽名、父母雙方已簽名 

 正式報名表、報名費已繳回學校 

本手冊一人一份，請一定要詳閱並妥善保存至錄取學校為止!!! 

預祝各位 

☆考的全會，★猜的全對，☆超常發揮 
考試順利，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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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名表 一般生 
 

※國中報名序號 
〈免試生請勿填寫〉  ※免試編號 

〈請勿填寫〉 

 

姓名  性別 男 女 
國民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實貼）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請影印清晰 

註：1.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者，可用健保卡正面影印本

或戶口名簿影印本（浮貼於背面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

代替。 

2.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居留證影印本或入出境許可

證影印本。 

3.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之居留證影

印本或入出境許可證影印本。 

大陸長期探親子女(僅限大陸長期探親子女勾選，並填具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填具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 

國中  縣/市  國中 
學校代碼 

      

應屆畢業生：   年   班非應屆畢業生 同等學力 

通訊 

地址 

郵遞區號：□□□□□□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已報考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 准考證
號碼          ※此欄由招生委員會填寫 

未報考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 

比序項目 證明文件說明 浮貼證
明文件 

國中學校 
證明單 

積分 
上限 

核算 
積分 初核 複核 

多元
學習
表現 

競賽 競賽得獎證明或獎狀   7 
15 

 
 

  

服務學習 
就讀國中或校外服務單位出具之
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15    

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證明   3    

弱勢身分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
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或特殊境遇家
庭證明 

  3    

均衡學習 國民中學學生個人成績證明單   21    

報名及填表注意事項： 
1. 證明文件類別欄位請務必勾選，若證明文件係由免試生自行提供，請勾選「浮貼證明文件」並將證明文件黏貼
於本表背面「積分證明單浮貼處」，若免試生就讀國中提供加蓋學校戳章的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則請勾選「國
中學校證明單」並將證明單釘於報名表後。 

2. 免試生僅需自行提供就讀國中出具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中未出具之積分項目證明文件。 
3. ※欄位由國中報名學校或招生委員會填寫，其餘欄位請免試生親自正楷詳實填寫。 
4.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閱簡章第 6 頁有關本會對於免試生個人資料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
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委員會逕行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索取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並進行後續處理。 

5.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實檢閱國中提供之「113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
明單」正本內各項積分登載正確，及所檢附之國中學校積分證明單及各項證明文件皆已符合簡章所列規定。 

6.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閱簡章第 16 頁有關網路選填登記志願之相關規定，同意遵守在家長（監護人）
陪同下，於規定時間內共同完成網路選填登記志願並確定送出。 

免試生 
確認簽章  家長（監護人) 

確認簽章  



 

 

113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 

 隨報名表附上下列文件共     件： 

（1）報名費繳款證明文件影印本 （參加國中集體報名者由學校統一繳納） 

（2）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印本 （參加國中集體報名者免繳） 

（3）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證明、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 （擇一繳附） 

（4）113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 

（5）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影印本  

（6）其他  

（7）其他  

註：免試生報名之各項證明資料請影印浮貼於本黏貼表規定處，若項目不敷使用請自行註明並向下黏貼。 

（1）報名費繳款證明文件影印本  

.……………….……….浮…….…….…….貼……….………….處……….……….……… 

（2）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印本  

.……………….……….浮…….…….…….貼……….………….處……….……….……… 

（3）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影印本 

.……………….……….浮…….…….…….貼……….………….處……….……….……… 

（4）113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 

.……………….……….浮…….…….…….貼……….………….處……….……….……… 

（5）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影印本  

.……………….……….浮…….…….…….貼……….………….處……….……….……… 

（6）其他                    

.……………….……….浮…….…….…….貼……….………….處……….……….……… 

（7）其他                    

.……………….……….浮…….…….…….貼……….………….處……….……….……… 

 



 

 

 113 學年度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名表 一般生 
  

※國中報名序號 招生 
學校 
名稱 

 
代

碼 
 

※免試編號 

〈免試生請勿填寫〉

 

〈請勿填寫〉 
 

姓名  性別 男 女 

國民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實貼）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請影印清晰 

註： 

1. 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者，可用健保卡正面影印本或戶口

名簿影印本（浮貼於背面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代替。 

2. 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居留證影印本或入出境許可證影印本。 

3. 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之居留證影印本或入

出境許可證影印本。 

大陸長期探親子女（僅限大陸長期探親子女勾選，並填具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填具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 

國中  縣/市  國中 
學校代碼 

      

應屆畢業生：   年   班 非應屆畢業生 同等學力 

通訊 

地址 

郵遞區號：□□□□□□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已報考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 准考證
號碼 

         ※此欄由招生委員會填寫 
未報考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 

比序項目 證明文件說明 浮貼證
明文件 

國中學校 
證明單 

積分 
上限 

核算 
積分 初核 複核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 競賽得獎證明或獎狀   7 

16 

 

 

  

服務學習 
就讀國中或校外服務單位出具之服
務學習時數證明   7    

日常生活 
表現評量 

國民中學學生個人成績證明單   4    

體適能 
體適能檢測站成績證明或體適能檢
測網路護照成績證明   6    

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證明   3    

弱勢身分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
屬支領失業給付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2    

均衡學習 國民中學學生個人成績證明單   6    

適性輔導 
加蓋國中學校戳章之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生涯發展規劃書影印本   3    

國中教育會考 113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通知單 免繳 15    

其他 招生學校自訂採計積分項目證明文件   5    

報名及填表注意事項： 
1. 證明文件類別欄位請務必勾選，若證明文件係由免試生自行提供，請勾選「浮貼證明文件」並將證明文件黏貼於本
表背面「積分證明單浮貼處」，若免試生就讀國中提供加蓋學校戳章的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則請勾選「國中學校證
明單」並將證明單釘於報名表後。 

2. 考生僅需自行提供就讀國中出具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中未出具之積分項目證明文件。 
3. ※欄位由國中報名學校或招生委員會填寫，其餘欄位請免試生親自正楷詳實填寫。 
4. 招生學校名稱與招生學校代碼不一致時，以招生學校名稱為準。 
5.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閱簡章第 9 頁有關本會對於免試生個人資料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
規範，並同意本會逕行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索取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並進行後續處理。 

6.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實檢閱國中提供之「113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正本內各項積分登載正確，及所檢附之國中學校積分證明單及各項證明文件皆已符合簡章所列規定。 

免試生 
確認簽章  

家長(監護人) 
確認簽章  



 

 

113 學年度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 

隨報名表附上下列文件共       件： 

（1）報名費繳款證明文件影印本（參加國中集體報名者由學校統一繳納） 

（2）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印本（參加國中集體報名者免繳） 

（3）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證明、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擇一繳附） 

（4）113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 

（5）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影印本                                      

（6）其他                                       

（7）其他                                       

（8）其他                                       

註：免試生報名之各項證明資料請影印浮貼於本黏貼表規定處，若項目不敷使用請自行註明並向下黏貼。 

（1） 報名費繳款證明文件影印本（如為郵政匯票正本請勿黏貼，以固定夾夾於報名表首頁）  

.……………….……….浮…….…….…….貼……….………….處……….……….……… 

（2）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印本  

.……………….……….浮…….…….…….貼……….………….處……….……….……… 

（3）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影印本  

.……………….……….浮…….…….…….貼……….………….處……….……….……… 

（4） 113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  

.……………….……….浮…….…….…….貼……….………….處……….……….……… 

（5） 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影印本 

.……………….……….浮…….…….…….貼……….………….處……….……….……… 

（6） 其他                           

.……………….……….浮…….…….…….貼……….………….處……….……….……… 

（7） 其他                   

.……………….……….浮…….…….…….貼……….………….處……….……….……… 

（8） 其他                   

.……………….……….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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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113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 

限應屆畢（結）業生使用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原就讀 
學  校 

 班級  座號  

本人因                                     

                                        

放棄參加 113 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免試入學分發作業。 

特此切結。 

 
日期：113 年  月  日 

學生簽名  
家長雙方 
或監護人 
簽名 

 

 

*為確保學生權益，請家長雙方或監護人務必簽名，若只有一方簽名，請簡述理由(如出國…等)。 

【注意】切結放棄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